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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财政监督的新举措
——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成立

本刊记者   ★方震海★

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于今

年 1 月 1 日起挂牌成立并开始运作，此机构取

代了原财政部派驻各地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

构。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自 1986 年设立

以来，在加强财政监督，整顿和维护财税秩序、

促进改革开放、平衡国家预算和提高企业经济

效益等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8 年来，通过开展

企业会计决算审查、日常财务检查和参加财税

大检查，累计查出违纪金额近 300 亿元，挽回中

央财政损失 110 多亿元，这为平衡中央预算做

出了很大贡献。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中央企业财政驻厂员机构已不能完全适应强化

财政监督的要求。因此，根据国务院关于强化财

政监督的要求和由财政部管理派驻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财政监察专员的精神，在原中央企业

财政驻厂员机构的基础上改设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机构。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是财政部派驻

各地就地履行中央财政监督和某些管理职能的

机构。其主要职责是：（一）监督检查各地区有关

部门和单位执行国家财税政策、法令、制度的情

况，维护财税秩序；反映国家预算执行中的新情

况和新问题，以及与中央财政有关的经济信息。

（二）监缴中央财政非税收性专项收入。（三）根

据财政部部署对有关单位申报中央财政专项支

出资金情况就地进行初审核证，并对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对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使用情况及中

央有关部门、企业自收自支的国家预算外建设

基金的征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四）根据

财政部部署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要求，承

担中央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和国家股权收益

分配等监督工作。（五）就地审查稽核某些中央

财政收入的减免、退库事项，并根据财政部授权

就地办理某些收入退库的核批事宜。（六）对集

中向中央财政解缴税利的行业及分支机构的税

利解缴情况进行稽核监督。（七）对会计师事务

所等社会中介机构工作中涉 及执行财政、税务、

财务、会计法令、规章的合法性、公正性进行监

督。（八）审批财政部授权的有关财务事项，承担

财政部交办的其他工作。

与原中央企业财政驻厂 员机构比较，财政

监察专员办事机构主要在三个方面实现了职能

转变：一是提高监督层次，从单一对中央企业财

务收支的监督转变到全面履行中央财政监督职

能上来，为中央财政实施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和

加强宏观调控服务；二是发挥财政事前监督、事

中监督的优势，把中央财政的各项监督职能落

到实处；三是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

机构有关工作的监督。毋庸置疑，随着企业经营

机制转换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设

立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必将有利于发挥财

政监督职能，增强财政监督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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